
 

债券代码：112346                                债券简称：16 惠誉 01 

债券代码：112347                                债券简称：16 惠誉 02 

 

 

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 

（住所：东西湖区武汉银湖科技产业开发园 8 号）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 层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作为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福星惠誉”或“发行人”）公开发行的“16 惠誉 01”、“16 惠

誉 02”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上述债券全体持有人，持续密切关注“16 惠誉

01”、“16 惠誉 02”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公司债券日常监管问

答（五）》规定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相关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公司 2016 年 11 月末借款余额与 2015 年末借款余额差额为 49.79 亿元，其

中银行借款净增加约-4.30 亿元、资产管理公司借款净增加-5.44 亿元、发行债券

（包括但不限于银行间、交易所所有公募、私募债券等）取得资金 20 亿元、控

股股东委托借款净增加 25.30 亿元（2016 年 1 月，控股股东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后委托贷款于福星惠誉房地产及其子公司

约 24.58 亿元,11 月福星惠誉归还其中 6 亿元）、关联方福星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

贷款净增加 5 亿元、控股股东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福星惠誉及其子公司

的往来借款净增加约 9.2 亿元。公司 2016 年至今累计新增借款为 2015 年末经审

计净资产的 68.97%，超过 2015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60%，主要系银行借款、资

产管理公司借款、控股股东委托贷款和往来借款、关联方委托借款等所致，属于

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除 2015 年净资产外，上述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经与发行人沟通，了解到以上新增借款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截至本

临时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国信证券作为“16 惠誉 01”、

“16 惠誉 02”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

条、第十七条要求以及《公司债券日常监管问答（五）》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

时报告并就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六十的事项提

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将勤勉尽责，持续跟踪

发行人新增借款情况，严格按照证监会及交易所相关规定督促发行人履行相应的

信息披露程序，同时履行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信息披露义务。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之签章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